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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巴县人民政府

森 林 防 火 戒 严 令（征求意见稿）
为有效预防森林火灾，保障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令第541号）第二十八条规定，特发布如下森林防火戒严令：

一、戒严期限和区域。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为全县森林防火戒严期即：森林高火险期，戒严区域为森林防火区。

二、夯实责任，坚守岗位。戒严期间，各镇（街道）、国有林场、森林防火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防火护林员以及镇（街道）、村（社区）、组干部要坚守岗位，切实履行各自职责，严防森林火灾发生。

三、加强管理，消除隐患。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烧田埂地边、铲火灰、焚纸烧香、燃放烟花爆竹、野炊、吸烟、燃放孔明灯等一切可能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特殊情况需要用火的，必须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戒严期间，禁止一切野外用火。

四、加强值班，灵通信息。戒严期间，各镇（街道）、国有林场及防火责任单位要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带班领导要保证24小时通讯畅通，随时做好森林火灾应急准备工作。

五、充分准备，科学扑救。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各相关镇（街道）、国有林场、县消防救援大队及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要迅速组织扑火队员全力以赴，及时扑救，并按程序上报火情。扑救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为主要力量。组织群众扑救森林火灾的，禁止老弱病残、痴聋傻哑、孕妇及中小学生等人员参加，严防扑火安全事故发生。扑救森林火灾过程中，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延误和妨碍扑救工作。

六、依法追究，严格处罚。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及《镇巴县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戒严令》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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